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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友发集团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
1,077,118,001

78.18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茂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祁怀锦先生、李奇先生、王雪莉女生以视频连线

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锐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89,281
比例（%）

99.1829
反对

票数

1,782,100
比例（%）

0.7776
弃权

票数

90,300
比例（%）

0.0395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89,581
比例（%）

99.1830
反对

票数

1,779,200
比例（%）

0.7763
弃权

票数

92,900
比例（%）

0.0407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16,981
比例（%）

99.1950
反对

票数

1,751,800
比例（%）

0.7644
弃权

票数

92,900
比例（%）

0.0406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15,181
比例（%）

99.1942
反对

票数

1,753,700
比例（%）

0.7652
弃权

票数

92,800
比例（%）

0.0406
2.04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63,581
比例（%）

99.1717
反对

票数

1,805,300
比例（%）

0.7877
弃权

票数

92,800
比例（%）

0.0406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16,981
比例（%）

99.1950
反对

票数

1,750,800
比例（%）

0.7640
弃权

票数

93,900
比例（%）

0.0410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18,581
比例（%）

99.1957
反对

票数

1,749,300
比例（%）

0.7633
弃权

票数

93,800
比例（%）

0.0410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52,181
比例（%）

99.2103
反对

票数

1,742,600
比例（%）

0.7604
弃权

票数

66,900
比例（%）

0.0293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18,981
比例（%）

99.2395
反对

票数

1,647,100
比例（%）

0.7187
弃权

票数

95,600
比例（%）

0.0418
2.09议案名称：滚存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70,681
比例（%）

99.2184
反对

票数

1,697,400
比例（%）

0.7406
弃权

票数

93,600
比例（%）

0.0410
2.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29,581
比例（%）

99.1568
反对

票数

1,763,800
比例（%）

0.7696
弃权

票数

168,300
比例（%）

0.07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26,581
比例（%）

99.1555
反对

票数

1,760,900
比例（%）

0.7684
弃权

票数

174,200
比例（%）

0.076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30,481
比例（%）

99.1572
反对

票数

1,755,900
比例（%）

0.7662
弃权

票数

175,300
比例（%）

0.076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58,081
比例（%）

99.2129
反对

票数

1,721,000
比例（%）

0.7509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36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5,418,001
比例（%）

99.8421
反对

票数

1,589,900
比例（%）

0.1476
弃权

票数

110,100
比例（%）

0.01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60,081
比例（%）

99.2138
反对

票数

1,723,800
比例（%）

0.7522
弃权

票数

77,800
比例（%）

0.034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32,581
比例（%）

99.2018
反对

票数

1,752,200
比例（%）

0.7646
弃权

票数

76,900
比例（%）

0.033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34,381
比例（%）

99.2026
反对

票数

1,752,700
比例（%）

0.7648
弃权

票数

74,600
比例（%）

0.0326
10、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5,358,501
比例（%）

99.8366
反对

票数

1,660,000
比例（%）

0.1541
弃权

票数

99,500
比例（%）

0.0093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34,381
比例（%）

99.2462
反对

票数

1,615,700
比例（%）

0.7050
弃权

票数

111,600
比例（%）

0.048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共富一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152,968
比例（%）

92.9041
反对

票数

3,796,873
比例（%）

4.5135
弃权

票数

2,172,388
比例（%）

2.582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共富一号”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156,268
比例（%）

92.9080
反对

票数

3,793,573
比例（%）

4.5100
弃权

票数

2,172,388
比例（%）

2.5820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共富一号”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8,143,068
比例（%）

92.8893
反对

票数

3,799,773
比例（%）

4.5200
弃权

票数

2,179,388
比例（%）

2.5907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5,427,001
比例（%）

99.8430
反对

票数

1,624,800
比例（%）

0.1508
弃权

票数

66,200
比例（%）

0.00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上市地点

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
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
施、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 于 未 来 三 年（2024-
2026 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共富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共富一号”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共富一号”员工持股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开展期
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62,264,
881

162,265,
181

162,292,
581

162,290,
781

162,239,
181

162,292,
581

162,294,
181

162,327,
781

162,394,
581

162,346,
281

162,205,
181

162,202,
181

162,206,
081

162,333,
681

371,888,
601

162,335,
681

162,308,
181

162,309,
981

371,829,
101

162,409,
981

78,152,968

78,156,268

78,143,068

371,897,
601

比例（%）

98.8592

98.8594

98.8761

98.8750

98.8435

98.8761

98.8770

98.8975

98.9382

98.9088

98.8228

98.8210

98.8234

98.9011

99.5449

98.9023

98.8856

98.8867

99.5290

98.9476

92.9041

92.9080

92.8893

99.5473

反对

票数

1,782,100

1,779,200

1,751,800

1,753,700

1,805,300

1,750,800

1,749,300

1,742,600

1,647,100

1,697,400

1,763,800

1,760,900

1,755,900

1,721,000

1,589,900

1,723,800

1,752,200

1,752,700

1,660,000

1,615,700

3,796,873

3,793,573

3,799,773

1,624,800

比例（%）

1.0857

1.0839

1.0672

1.0684

1.0998

1.0666

1.0657

1.0616

1.0034

1.0341

1.0745

1.0728

1.0697

1.0485

0.4255

1.0502

1.0675

1.0678

0.4443

0.9843

4.5135

4.5100

4.5200

0.4349

弃权

票数

90,300

92,900

92,900

92,800

92,800

93,900

93,800

66,900

95,600

93,600

168,300

174,200

175,300

82,600

110,100

77,800

76,900

74,600

99,500

111,600

2,172,388

2,172,388

2,179,388

66,200

比例（%）

0.0551

0.0567

0.0567

0.0566

0.0567

0.0573

0.0573

0.0409

0.0584

0.0571

0.1027

0.1062

0.1069

0.0504

0.0296

0.0475

0.0469

0.0455

0.0267

0.0681

2.5824

2.5820

2.5907

0.017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15
2、本次会议议案1-11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以上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琤、陈洋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6 证券简称：恒兴新材 公告编号：2024-061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

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一、回购方案基本情况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2,000万元，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股份的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050）。

二、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的具体情况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有关

事宜的通知》，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
贷款，分别支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充分利用国家对
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近日公司获得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
函》，同意向公司提供股票回购专项借款，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贷款期限为1年。

公司本次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取得股票回购专项借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好金融贷款工具
推进回购计划、提升公司价值。

本次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76 证券简称：恒兴新材 公告编号：2024-062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1,460.00万元
● 投资种类：银行理财产品
● 履行的审议程序：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拟开展现金管理的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投资品种，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和业务操作等的影响产生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000.00万元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兴支行结构性存款，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本金 5,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27.54万元，本金
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1,460.00万元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宜兴分行结构性存款，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回本金11,46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60.36万元，本金
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和获取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三）本次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受托方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兴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兴

分行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

保本保最低收
益

投资金额
（万元）

5,610.00

5,850.00

产品期限

2024/12/02-2025/6/09

2024/12/02-2025/6/11

预计年化收
益率

2.11%

2.11%
注：产品起始期限以银行理财产品实际购买日为准。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

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但并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
性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收益率将产
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
开展和规范运行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
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和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取得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51,500.00万元（含51,5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5,000.00万元（含5,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合计最高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51,500.00万元（含51,500.00万元）提升至
不超过人民币56,500.00万元（含56,500.00万元）。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52,000.00万元（含52,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总投资额度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

现金管理产品
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大额存单（可提前支
取）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9,000.00
3,000.00
5,000.00
12,250.00
12,750.00
6,020.00
6,280.00
6,480.00
6,220.00
980.00
1,020.00
980.00
1,020.00
970.00
1,030.00
6,020.00
6,280.00
5,220.00
5,480.00
990.00
1,010.00
6,120.00
5,340.00
5,360.00
6,380.00
5,610.00
5,850.00
980.00
1,020.00
15,000.00
5,750.00
5,990.00
1,300.00
3,000.00
6,000.00
890.00
910.00
8,000.00

216,000.00

实际收回本金

11,500.00
11,500.00
11,500.00
9,000.00
3,000.00
5,000.00
12,250.00
12,750.00
6,020.00
6,280.00
6,480.00
6,220.00
980.00
1,020.00
980.00
1,020.00
970.00
1,030.00
6,020.00
6,280.00
5,220.00
5,480.00
990.00
1,010.00
6,120.00
5,340.00
5,360.00
6,380.00
5,610.00
5,850.00
980.00
1,020.00
15,000.00

-
-
-
-
-

184,160.00

实际收益

90.31
94.04
83.15
63.25
18.90
27.54
120.64
41.52
22.08
77.30
80.54
23.04
0.55
1.47
2.82
1.11
2.10
5.80
13.26
14.04
28.63
11.89
2.21
5.69
34.20
28.97
11.98
14.68
16.97
43.39
3.97
4.25

417.73
-
-
-
-
-

1,408.04
53,500.00
30.42
18.03

52,000.00
31,840.00
20,160.00

尚未收回本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50.00
5,990.00
1,300.00
3,000.00
6,000.00
890.00
910.00
8,000.00
31,840.00

注：最近十二个月内经审议通过的最高投资额度为56,500.00万元，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未超过审
议通过的最高额度，自2024年8月26日起公司经审议通过的最高投资额度为52,00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107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万通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万通发展”）股份 766,14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5%，累计将被司法拍卖 397,584,
371股，占其合计持股数的51.89%，占公司总股本的20%。本次嘉华控股将被司法拍卖的部分股份，

可能因最终拍卖结果出现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因流拍导致债权人后续通过司

法渠道采取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卖出股票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情形。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9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4-106），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的公开信息，对公司控股股东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嘉华控股持有的公司2,000万股股票和2.8亿股股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4年 12月 28日 10时至 12月 29日 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络平台：http://sifa.jd.com/29，户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嘉华控股持有的万通发

展2,000万股股票、2.8亿股股票（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1.01%和14.09%）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被拍卖股票的展示起拍价为10.8元/股（本次拍卖起拍价以拍卖日前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价（MA20）或拍卖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择一低价*90%确定，平台公示价格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

格，实际起拍价在起拍日前进行调整）。

拍卖方式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

价，方可成交。同一标的物支持多人获拍，实际获拍数量以标的物处置数量及所有竞买人最后一次

出价金额而定，在标的物剩余处置数量少于最后一个获拍人申报数量的情况下会出现获拍数量少于

申报数量的成交情况。由于股票分拆处置模式的特点，以实际获拍数量为准，可能小于申报数量，如

果放弃实际获拍数量不缴纳尾款，视为悔拍，法院将依法扣除保证金。

嘉华控股为公司大股东，买受人应自行关注证券监管规则相关限制性要求。对本次拍卖标的物

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竞拍前五个工作日与北京三中院联系。

二、关于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的公司96,084,371股股票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4年 12月 12日 10时至 12月 13日 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络平台：http://sifa.jd.com/29，户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

计持有的万通发展96,084,3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被拍卖股票的展示起拍价：9.5元/股（本次拍卖起拍价以拍卖日前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价（MA20）或拍卖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择一低价*90%确定，平台公示价格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格，

实际起拍价在起拍日前进行调整）。

拍卖方式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

价，方可成交。同一标的物支持多人获拍，实际获拍数量以标的物处置数量及所有竞买人最后一次
出价金额而定，在标的物剩余处置数量少于最后一个获拍人申报数量的情况下会出现获拍数量少于
申报数量的成交情况。由于股票分拆处置模式的特点，以实际获拍数量为准，可能小于申报数量，如
果放弃实际获拍数量不缴纳尾款，视为悔拍，法院将依法扣除保证金。

竞买人成交并过户后成为公司股东，其权利义务受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约束。如持有股票超过了
公司总股本的5%，特别提醒买受人竞买成功后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特
殊规定。

对本次拍卖标的物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竞拍前五个工作日与北京三中院联系。

三、关于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150万股股票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将于2024年12月9日10时至12月10日10时对万通控股持有的万通发

展 1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络平台：http://auction.jd.com/
courtProductList.html?vendorId=639306，户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被拍卖股票的展示起拍价：6,820,800元（起拍价以拍卖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

（MA20）*70%确定，平台公示价格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格，实际起拍价在起拍日前进行调整）。

拍卖方式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即为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

价，方可成交。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告发布后、竞买开始前、竞价过程中，法院均有权中止拍卖或撤回

拍卖。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开拍五个工作日前与怀柔法院联系。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66,148,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55%，累计将被司法拍卖397,584,371股，占其合计持股数的51.89%，占公司总股本的20%。本次

嘉华控股将被司法拍卖的部分股份，可能因最终拍卖结果出现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因流拍导致债权人后续通过司法渠道采取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卖出股票交易价格的不确定

性导致的情形。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具有
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控股 公告编号：2024—110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型算力业务相关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以下简

称“河南证监局”）《关于对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及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
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65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根据《决定书》的要求对公司本
月算力业务相关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一、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设备采购、到货情况
本月未签订算力服务器采购合同，前期已签订但尚未执行完毕的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设备采购合

同本月进展情况如下：
1、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到货情况
2023年9月27日，杭州莲花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科创”）与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华三信息”）签订330台GPU系列服务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6.93亿元。除2023年
11月16日，新华三信息已向公司交付12台GPU系列服务器之外（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对河南证监局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决定的回复公告》），截至目
前，剩余318台GPU系列服务器尚未交付。美国制裁政策的加码对本《采购合同》相关的服务器交付
存在不确定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因素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芯片供应短缺，进而影响供应商无
法持续稳定供货。本《采购合同》剩余318台GPU系列服务器的交付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交付期限
存在不明确的风险。

2024年 2月 2日，莲花科技、新华三信息、浙江莲花紫星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紫
星”）签署三方《主体变更协议书》，莲花紫星取代莲花科技成为“原合同”的一方，莲花紫星、新华三信
息继而成为“原合同”的当事方主体。2024年11月25日，莲花紫星与新华三信息签署《采购合同》终
止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除已交付的12台外，其余318台终止交付；莲花紫星因此也不再负有
向新华三信息履行付款的义务；双方互不追究终止交付及付款的责任。

2、其他公司采购、到货情况
2024年8月15日，莲花紫星与AⅥ公司签订64台GPU服务器采购合同，采购单价255万元，合同

金额16,320万元。采购64台GPU服务器用于提供AⅨ公司64台租赁服务器硬件资源。公司于2024
年9月9日支付预付款1,632万元。截至目前，该批服务器尚未交付。

二、算力服务器租赁业务开展情况
1、2024年9月18日，莲花紫星与AⅫ公司签订《算力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莲花紫星向AⅫ公司提

供20台GPU服务器，合同期限共6个月，合同金额91.2万元。截至目前，20台GPU服务器暂未交付
至AⅫ公司。

2、莲花紫星前期向U公司采购320台GPU服务器，已全部到货验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5
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转型算力业务相关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
049）。2024年9月30日，莲花紫星与BⅠ公司签订《算力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莲花紫星向BⅠ公司提
供其中260台GPU服务器，合同期限共60个月，合同金额10,452万元。2024年10月24日，公司收到
BⅠ公司的保证金174.2万元，待调试完成后全部交付至BⅠ公司。

3、2024年10月26日，莲花紫星与BⅡ大学签订《服务协议》，合同约定莲花紫星向BⅡ大学提供
算力服务，合同金额5万元。截至目前，莲花紫星已收到租赁款项5万元。

4、2024年11月26日，莲花紫星与BⅢ公司签订《产品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莲花紫星向BⅢ公司
提供紫星智慧交易平台产品订阅服务，合同期限为1年，合同金额为392万元。截至目前，产品暂未
交付至BⅢ公司。

5、2024年11月28日，莲花紫星与BⅣ公司签订《证券模数智系统开发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莲花
紫星向BⅣ公司提供紫星智慧交易平台产品订阅服务，自整体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合同期限为1
年，合同金额为650万元。截至目前，产品暂未交付至BⅣ公司。

6、2024年11月29日，莲花紫星与BⅤ公司签订《算力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莲花紫星向BⅤ公司
提供64台GPU服务器算力合同，自GPU服务器交付及验收后次日起算，合同期限为2年，合同金额
10,905.6万元。截至目前，64台GPU服务器暂未交付至BⅤ公司。

三、开展算力业务金融机构融资情况
2023年12月11日，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孙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莲花科创为莲花紫星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简称“浙江稠银”）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6亿元，担保期限为3年。

截至目前，莲花紫星已使用上述授信 49,999.342万元，前述融资可能对公司产生一定的资金压
力。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2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孙
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为浙江莲花紫星担保人民币 9,968.92万元直租方案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向新疆莲花提供的人民币11,475万元直租方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向莲花紫星授
信敞口额度人民币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9,443.92万元，为直租
方案提供担保期限为36个月、为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期限12个月。

四、开展算力业务取得资质情况
本月，由莲花紫星自主设计开发、自主申报的“莲花紫星设备可视化平台、莲花紫星云容器镜像

系统、莲花紫星云数字人平台”获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应予披露的重要事项，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保证投资者能够公开、公正、公平地获取公开披露的信息。
特此公告。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4-060
转债代码：127032 转债简称：苏行转债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

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崔庆军、王强、沈琪、魏纯、李伟、贝灏明、薛

辉、赵刚、朱敏军、后斌、郑卫、陈洁保证向本行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监事会主席沈琪先生，纪委书记魏纯女士，

执行董事、副行长李伟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副行长赵刚先生，董事会秘书朱敏
军先生，风险总监后斌先生，业务总监郑卫先生，业务总监陈洁女士计划自 2024年 11月 18日起至
2024年12月31日（含当日）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或购买可转债转股的方
式，合计增持不少于360万元人民币本行A股股份。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2. 截至2024年11月28日，相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本行股份60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最新总股本”指本行截至2024年11月
28日总股本 3,764,823,270股，下同）的 0.0159%，增持金额合计 464.03万元，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
下限的128.9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目前，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416,280股，占本
行最新总股本的0.0642%。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实
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主体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执行董事、行长王强先生，监事会主席沈琪

先生，纪委书记魏纯女士，执行董事、副行长李伟先生，副行长贝灏明先生，副行长薛辉先生，副行长
赵刚先生，董事会秘书朱敏军先生，风险总监后斌先生，业务总监郑卫先生，业务总监陈洁女士。

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1,816,280股，占本行当时总股本（“当
时总股本”指本行截至2024年11月15日总股本3,764,814,387股，下同）的0.0482%；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后，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416,280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64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本行于2024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4年11月28日，相关增持主体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累计增持本行股份60万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159%，增持金额合计464.03万元，达到
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28.90%。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崔庆军

王强

沈琪

魏纯

李伟

贝灏明

薛辉

赵刚

朱敏军

后斌

郑卫

陈洁

合计

增持前

持股数(股)
50,000
155,300

-
30,000
117,500
50,000
50,000

-
30,510
657,800
573,170
102,000
1,816,280

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0.0013%
0.0041%

-
0.0008%
0.0031%
0.0013%
0.0013%

-
0.0008%
0.0175%
0.0152%
0.0027%
0.0482%

本次增持股数
(股)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600,000

增 持 金 额 ( 万
元)

38.38
38.50
38.90
39.20
39.32
38.15
38.45
38.96
38.38
38.40
38.54
38.85
464.03

增持后

持股数(股)
100,000
205,300
50,000
80,000
167,500
100,000
100,000
50,000
80,510
707,800
623,170
152,000
2,416,280

占 最 新 总 股
本的比例

0.0027%
0.0055%
0.0013%
0.0021%
0.0044%
0.0027%
0.0027%
0.0013%
0.0021%
0.0188%
0.0166%
0.0040%
0.0642%

备注：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根据本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相关增持主体承诺的增持金额已达成，满足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条件，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增持主体合计持有本行股份2,416,
280股，占本行最新总股本的0.0642%。

四、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将不出售本次增持的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行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本行控制权发生

变化。
五、其他
除本次自愿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负有增持义务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

员外，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2日，本行另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总行部室
及分支机构负责人等）及其近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本行股票150.57
万股，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7.58元至7.84元。上述人员确认本次股票交易均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要求。本次买入事项不涉及根据本行于2024年11月16日《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披露的负有增持义务的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的持股变动。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3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8日通过现场会议的形式接待了投

资者调研，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2024年11月28日
调研方式：现场会议
参与单位及人员：平安基金、华宝基金、华源证券等
公司接待人员：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黄木生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柳思颖女士
二、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
问题1、公司最新内外贸运力规模及未来扩张计划？
回复：截至目前，公司控制的在营液体化学品船、成品油船、液化石油气船共36艘，总计42.57万

载重吨。其中，内贸船舶28艘，合计31.00万载重吨；外贸船舶8艘，合计11.57万载重吨。
按照目前公司在建船舶的进度情况，2024年底至2026年，公司至少将有7艘船舶投入运营，合计

13.33万载重吨。2024年底将投产1艘内贸不锈钢化学品船舶，运力0.37万载重吨。2025年，计划投
产4艘化学品船舶，运力达7.78万载重吨，其中2艘内外贸兼营船舶，合计2.60万载重吨；2艘甲醇双
燃料不锈钢外贸化学品船舶，合计5.18万载重吨。2026年，计划投产2艘甲醇双燃料不锈钢外贸化
学品船舶，合计5.18万载重吨。

同时，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通过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投资建造6艘不锈钢外贸化学
品船舶，合计约10.38万载重吨。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签订造船合同，以更快地投入运营。

此外，公司将结合二手船舶市场和客户的需要，适时开展资产收购、公司股权收购等并购活动，
有序不断地扩大内外贸运力规模和提高市场份额。

问题2、公司与建发股份合作的具体情况？
回复：公司与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600153.SH）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与其全资子公司

厦门建发供应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以现金出资的方式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
司成立后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合资公司充分把握国内炼厂及化工品出海、国际液货危险品市场供给机遇和国内造船产业优
势、全球脱碳背景下绿色低碳智能船舶的转型契机，共同建购绿色、高端化学品船舶，用于全球化学
品的海运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在国内外液货危险品海运管理、运营方面的优势和建发供应链物流科
技在平台、资金方面的优势，共同布局全球化学品海运业务，探索国际液货危险品供应链物流新模
式，更好地为全球石化客户提供供应链服务。

此次合作，是公司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模式创新，公司与具有资本优势的第三方合作建购新船，优
势互补，协力合作，有利于公司在有限资本规模的情况下实现船队运营规模和营业收入增长最大化，
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报的能力，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目前，双方正在有序推进合资公司注册事宜，同步推进两艘25,900载重吨甲醇双燃料不锈钢化

学品船舶建造事宜，具体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问题3、公司2024年COA合同实际执行量与合同约定量的情况？
回复：2024年，公司签订的COA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实际执行量与合同约定量基本一致。
公司的服务获得了客户的充分肯定，近日，公司荣获COA客户中国石油华南化工销售公司颁发

的“2024年度优秀物流合作单位”称号，加上之前获得的中石化化销华南分公司授予的“优秀物流服
务商”、中国海油颁发的“安全诚信最佳服务商”、中化石化的“优质合作伙伴”等荣誉，公司已集齐了
来自“四桶油”客户的高度认可。

问题4、相较于同行，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回复：公司深耕危化品运输领域二十多年，不断对标一流，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主要包括：（1）拥有一支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一流航运船队，船舶高端化、年轻化、大型化、绿色
化，符合客户需求和行业要求；（2）拥有高水平的安全管理能力，持续对标国际先进、打造高标准的安
全管理体系，长期保持安全航行；（3）提供优质的航运综合服务，高效的运力保障能力以及丰富的船
队结构可以满足货主各类运输需求，货损率低、客户稳定；（4）拥有经验丰富的航运人才团队，包括专
业稳定的自有船员队伍、高效的岸基保障人员等，并持续在吸纳行业内优秀人才；（5）建立了强大的
运输网络格局，熟悉各航线状况，精准调控，有效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6）拥有清晰的发展战略，稳
步推进落实“1+2+1”发展战略，增长逻辑逐步兑现。

问题5、公司开展国际业务时，如何应对欧盟航运业的碳税政策？
回复：公司始终高度重视ESG工作和航运业的碳排放政策，自2024年1月1日起，航运业被纳入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并对航运碳配额费用的缴纳设定了三年过渡期安排，其中，2025年
应缴纳2024年经核查排放量40%的碳配额，2026年应缴纳2025年经核查排放量70%的碳配额，此后
年度的排放量需100%缴纳碳配额。

目前根据公司在欧盟地区的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已购买了一定的碳排放额度，并密切关注和跟
踪碳排放政策变化。同时，公司正在建造的4艘25,900载重吨外贸不锈钢化学品船，和计划签订造
船合同的另2艘25,900载重吨外贸不锈钢化学品船，也都将采用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未来能够有
效的降低碳排放量，降本增效，并且提高公司船队高端化和绿色低碳化比例。

问题6、公司定增项目的进展情况？
回复：公司于2023年4月1日披露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预案，拟通过定增方

式募集资金购建 4艘不锈钢化学品船舶和 2艘LPG船舶，扩大公司整体运力规模，进一步深化化学
品、清洁能源运输领域的布局，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推进“1+2+1”发展战略落地，有助于公司打造一支
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一流船队，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化工供应链综合服务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已于2024年6月1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批复。公司将根据资本市场、定增投资者交流情况等，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启动发行。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本公告中如涉及对外部环境判断、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计划
等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4-125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全面要约收购Tethys Oil AB
暨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Roc Oil Company Pty Limited（以下简称

“洛克石油”）于2024年9月13日向在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的Tethys Oil AB（以下简

称“特提斯公司”或“标的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现金收购要约，拟要约收购标的公司不低于90%的

股份，包括可能要约收购标的公司 100%的股份，使得标的公司退市。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每股

58.70瑞典克朗。按照标的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扣减已回购库存股后的股份数计算，本次要约收购

的总对价为18.94亿瑞典克朗，约合1.83亿美元，约合13.02亿元人民币。本次要约收购的正式要约

文件已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纳斯达克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披露，要约的接纳期为 2024年 10月

28日至2024年12月2日（含），结算开始日期为2024年12月9日，要约人保留一次或多次修改要约接

纳期以及交割日期的权利（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099、106号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洛克石油已就本次要约收购获得瑞典和丹麦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批机构的批准，

以及阿曼能源和矿业部对特提斯公司作为参与方签署的与油田勘探开发相关的相关监管特许协议

和联合经营协议给予的批准；尚待取得立陶宛外国直接投资审批机构的批准，较预计仍需更多时

间。因此，洛克石油决定将要约接纳期延长至2024年12月16日（含），一旦要约条件满足或洛克石

油决定完成要约将立即启动结算，预计结算将于2024年12月23日启动，要约人保留一次或多次修

改要约接纳期以及交割日期的权利。

本次要约设置有包括获得标的公司不低于 90％的股份等多项先决条件，存在因相关先决条件

未满足导致要约收购失败的风险；本次要约收购的最终完成尚需获得相关政府或监管机构必要的许

可或审批，审批时间及要约收购最终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